
近年来，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 金山区农

村自建房屋翻建也日渐增多。 金山卫镇的村民老潘

计划对自家农村自建房进行翻建， 邻居老朱却颇有

异议， 他认为老潘翻建后的房屋可能会影响自家采

光、 通风， 且施工过程中的噪音和灰尘也会对自家

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 老潘认为他翻修房屋是经过

镇政府审批的， 属于合法合理的行为。 双方各执一

词， 矛盾逐渐激化， 老朱甚至将两家门前村道出入

口用竹竿堆积设置障碍， 阻止施工车辆进入。 无奈

之下， 老潘向金山区金山卫镇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

称“调委会”） 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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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东”跑路了 “二房东”要收房怎么办？
经过多次调解，商铺租户最终同意直接与“二房东”重签合同

责
任
编
辑/

章
炜

E
-
m
ail:

zw
5
8
2
6
6
5
9
@
1
6
3
.co

m

2025 年

5 月 6 日

星期二

解
纷

B3

多
元

□ 记者 章炜

总层高增高1米，影响

邻居房屋采光

调委会受理申请后， 立即启

动“三所联动” 矛盾纠纷化解机

制。 调解员和驻村民警第一时间

赶到老潘家门口， 观察“路障”

情况， 并及时劝解老朱解除“路

障” 避免发生绊倒行人等安全隐

患。 随后， 调解员和民警采用

“背靠背” 方式分别与老潘和老朱

进行深入沟通。

老潘表示， 自己的房屋年久失

修， 存在屋顶漏水， 北侧墙体开裂

渗水、 电线老化、 地砖起鼓等多种

安全隐患， 不适宜家人居住， 不得

不重新翻建。 此次翻建， 他严格按

照规定办理了翻建审批手续， 在宅

基地范围内原拆原建， 未侵占老朱

家任何土地面积， 老朱不应该阻

挠。 老朱则强调， 老潘翻建后的房

屋地基高度增加， 层高也会增加，

会遮挡自家房屋的采光， 而且施工

的大型机械和堆放的大量建筑材料

会占据公共道路， 影响村民通行，

施工产生的噪音和灰尘也让他无法

忍受。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老潘翻建房

屋对老朱房屋的影响， 调委会利用

“三所联动” 机制， 邀请了镇规建

办、 拆违办、 城管等部门工作人

员和熟悉村庄规划的村干部一同

前往现场查看。 经过实地勘查和

测量， 发现按老潘翻建房屋的设

计方案， 总层高会增高 1 米左右，

确实会影响老朱房屋采光， 尤其

是在冬季， 会使紧邻老潘家的房间

采光时间缩短两小时。 同时， 老潘

家门前的道路就是村道， 如果不合

理堆放施工物料， 确实会阻碍公众

通行。

当天， 调解员从情理入手， 讲

明远亲不如近邻的重要性， 通过情

感上拉近双方距离， 促使双方态度

逐渐缓和。 随后， 律师对老潘进行

释法说理，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对于翻建后的房屋对老朱家采光造

成影响， 以及因翻建房屋需要堆放

的物料影响邻里通行， 老潘应该予

以调整。 另外， 依据《大气污染防

治法》 《噪声污染防治法》 规定，

老潘家应依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降

低因施工产生的灰尘污染以及噪音

污染。

承诺不再干涉邻居翻

建施工

听完律师的解释， 老潘仔细查阅

了相关法律条文后， 表示自己对法律

知识了解不足， 存在片面认知， 愿意

依法予以调整。 随后， 调解员也对老

朱设置“路障” 的行为进行释法说

理。 依据《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 未

经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

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老朱未经相关部

门许可， 擅自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物，

可能构成违法， 况且若因私设“路

障” 引起行人、 车辆出现安全问题，

老朱责任重大。

老朱对此表示， 自己考虑不周，

今后绝不会冲动行事。 经过调解员的

耐心调解和双方的反复协商， 老潘同

意修改房屋翻建设计方案， 将房屋层

高与老朱房屋平齐， 并优化屋顶设

计， 以保障老朱房屋的采光权。 在施

工过程中， 如发现仍有采光影响， 老

潘进一步调整施工方案。 老潘重新规

划建筑材料堆放场地， 将建筑材料堆

放在自家宅基地范围内， 不占用公共

道路。 老朱承诺不再干涉老潘的房屋

翻建施工。 调解员电话回访得知， 老

潘的房屋翻建工程顺利进行， 在施工

过程中， 老潘也严格遵守协议约定，

老朱对老潘的施工行为表示认可， 双

方对“三所联动” 机制高效调解矛盾

表示真心感谢。

农村自建房翻建不是单纯的个人

行为， 还应该充分考虑邻居、 村集体

的利益。 本案中老潘虽通过审批允许

翻建房屋， 但是房屋层高、 施工噪音

灰尘、 物料堆放均影响了邻居的生活

品质。 为此， 调解员、 律师及时向其

解读相关法律条款规定， 老潘听后及

时整改。 同时， 老朱在维权过程中采

取私设“路障” 等行为切不可取， 极

易引发安全问题， 可能构成违法。

此次调解过程中， 调委会及时启

动“三所联动”机制，通过实地勘查和

邀请专业人士参与， 准确判断纠纷的

焦点问题， 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调解

建议。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注重平衡

双方的利益，通过合理的调解方案，既

保障了老潘翻建房屋改善居住条件的

合法权益， 又维护了老朱的采光、 通

风、 通行等相邻权益， 为农村地区处

理类似纠纷提供了可复制性经验。

□ 记者 章炜

“我们已经支付过租金了， 但

‘三房东’ 跑路了， 现在‘二房东’

叫我们搬走， 你说该怎么办？” 在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 两名商铺租户

与“二房东” “三房东” 之间因租

赁纠纷产生争执而报警， 派出所在

接到报警后， 第一时间迅速出警，

平息现场矛盾纷争。

了解事情经过后， 得知该起租

赁纠纷是由于“三房东” 违约导

致， 该纠纷涉及多个租赁主体且法

律关系复杂， 由此立即启动了“三

所联动” 调解机制。 经过多次调

解， 商铺租户最终同意直接与“二

房东” 重签合同， 也认可了新租金

数额， 一场纠纷得以化解。

“二房东” 小李表示， 他已数

个月未收到“三房东” 的租金， 但

他仍按期向“大房东” 支付租金。

小李经过与商铺租户的多次直接交

涉， 发现双方就“重建租赁关系、

押金转租金、 新的租金数额” 等方

面存在较大分歧。

小李说， 他已经对“三房东”

发函， 通知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而

且已经告知租户的情况下， 商铺租

户已经构成非法占有房屋。 租户如

果要继续租用房屋， 应该与他重建

租赁关系， 如果租户不接受新租

金， 应该在限期内搬离。

商铺租户则表示， 他们都已经

如约按期向“三房东” 支付过商铺

租金， 考虑到装修成本， 搬离会承

受较大经济损失。 同时， 由于经营

状况不好， 商铺租户希望“二房

东” 能降低租金数额。 双方就此僵

持不下。

依托街道法治服务中心平台，

“陆斌警官工作室” 会同曹家渡司

法所、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迅速

组成了“民警 + 人民调解员 + 律师”

的“三所联动” 调解团开展了矛盾联

动调处。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徐兴民

律师提供法律支持， 就双方提供的证

据进行了法律研究和分析， 出具 《律

师意见书》， 厘清了两重租赁关系及

双方现在的权利义务， 回应了双方所

提出的争议和疑虑。

律师表示， “三房东” 卷款跑路

对“二房东” 和商铺租户均失去合同

履约能力， 构成根本违约导致三方之

间两重租赁关系被解除或无法履行，

商铺租户依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

有权直接与“二房东” 重建租赁关系

和支付相应租金。 律师建议基于时间

成本、 执行成本、 经营成本等因素，

达成调解协议， 是对于双方而言最具

“性价比” 的解决方案。

调解团多次组织矛盾双方进行协

商， 综合考虑事实证据、 法律依据

后， 通过仔细斟酌起草调解协议中的

具体条款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找

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平衡点。

调解员耐心地倾听矛盾双方诉

求， 了解到双方都承受了较大经济损

失后， 及时安抚、 悉心开导。 陆警官

也从“法、 理、 情” 层层剖析， 告诫

矛盾双方要依法解决矛盾纠纷， 切不

可采用过激手段。

“三所联动” 调解团在释法说理

的同时， 也引导当事人应保持乐观心

态， 积极改善经营状况。 经过多次调

解， 商铺租户最终同意直接与“二房

东” 建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也认可

了新租金数额， 双方就此签订了人民

调解协议。

该起案例的顺利解决， 进一步彰

显了“三所联动” 机制在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其中

一名商铺租户表示：“诉讼途径耗时耗

力，‘三所联动’ 机制解决了我们的难

题，让我们可以放心继续经营。”

【案例点评】


